
高平市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上半年信息公开

一、企业基本情况

高平市国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原为：高平市化轻建

材有限公司），1985 年 1 月 14 日成立，于 2021 年 5 月 7 日

更为现有名称，2021 年 8 月 3 日成立了众合建材、众合再生

资源两个全资子公司。公司位于高平市龙渠市场（原旧太洛

路 1 号），注册资本 500 万元，由高平市国有资本投资运营

集团有限公司 100%控股。公司占地面积 5991 ㎡，其中建筑

面积 2041 ㎡。

经营范围为：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建筑装饰材料销售；金属材料销

售；机械设备销售；电子产品销售；金属结构销售；建筑防

水卷材产品销售；涂料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销

售；卫生洁具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电线、电缆经营；金属

制品销售；门窗销售，家用电器销售；家具销售；通讯设备

销售；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住房租赁；建筑工程机械与设备

租赁；办公用品销售；消防器材销售；仓储设备租赁服务。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

活动）

许可项目：林木种子生产经营；建设工程设计；各类工

程建设活动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毅，现在册职工 62 人， 公司下设

办公室、安全科、民爆科、财务科、配送科、业务科、工会、

民爆仓库等机构。公司成立至今，多次被高平市委、市政府

和上级单位授予“安全生产先进单位”“先进单位”“三零

创建”单位、“纳税信用 3 连 A 企业”等荣誉称号。公司以

“坚持科学发展，构筑和谐企业、创造企业价值”为己任，

以“客户第一、质量第一、服务第一”为宗旨，以信誉为先，

以质量为重，全力开拓发展新局面。

二、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一）营业收入：519413.83 元；

（二）利润总额：-173102.01 元；

（三）归属于国有股东的净利润：-173102.01 元；

（四）总资产：13548757.62 元；

（五）归属于国有股东的净资产：-767501.76 元。

三、股东及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或姓名

认 缴 实 缴

出资额（万元）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出资额（万元） 出资时间 出资方式

高平市国有资本

投资运营集团有

限公司

500 2020.12.31 货 币 500 2020.12.31 货 币

四、运营情况



（一）业务经营：公司持续深化“拓思路、求变革、谋

长远”的发展思路与“以客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聚焦回

收业务、电子雷管对绞线、办公用纸等核心销售业务。紧抓

市场机遇，优化服务模式，调整发展目标和战略，寻求合适

商机，灵活规范运用资金，增加业务量，全员参与用户对接，

形成“一对一”精细服务，赢得了客户的高度赞誉，实现了

业务规模与客户满意度双提升。截至 6 月底，销售对绞线 16

万米，销售办公用纸 2783 箱，实现营业收入 519413.83 元。

（二）职工权益：为保障公司全体员工的劳动权益，公

司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

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为员工缴纳了社会保险，使员

工的劳动权益得到充分体现。公司认真履行劳动保障各项义

务，全面依法维护员工合法权益。

（三）党的建设：将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作风建设重要讲话和指

示批示精神作为党支部“三会一课”的核心内容。打造“线

上+线下+实践”学习矩阵——线上依托“学习强国”平台开

展每日打卡，线下组织实地研学。围绕“政治纪律、党性修

养、清正廉洁、全面从严治党”四个方面进行查摆，形成“问

题－整改－提升”闭环管理，推动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业务

攻坚动能。

五、安全教育

公司定期开展安全知识培训和应急演练，建立“经理层

－分管领导－安全科”三级监管体系，明确各层级责任人，



分层签订安全生产目标责任书，形成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

安全生产管理网络。定期对各重点区域严格落实日常巡检与

设施检查制度，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整改，结合季节、环

境特点，完善防汛、防火等专项应急预案，做到预防为主、

防患未然，有效推动了安全生产工作的落实，保障了公司的

稳定运营和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本年度未发生任何安全责

任事故，为公司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六、企业文化

公司相继开展了“岁寒情愈暖 年近爱更浓”“巾帼绘

芳华 凝聚她力量”“攀登新高度 青春不止步”“宣传赋能

强氛围 多措并举筑防线”等活动，进一步彰显了企业的关

怀和文化，激发了职工奋发向上的昂扬斗志，凝聚了职工的

发展合力。

七、社会责任

党员干部先后参与了“三月春风暖人心 雷锋精神永传

承”“清明祭英烈 丰碑励初心”“初心如磐映七一 砥砺奋

进新征程”“学榜样 转作风 树形象”等主题党日活动和志

愿服务活动，党员干部主动认领兑现群众“微心愿”，亲自

将大米、白面、油等交给所对应帮扶的困难群众，进一步发

挥了党员干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实际

困难的先锋模范作用，真正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